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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摘要  
 
 

選定地方禁止種族歧視的法例  
 
 
1. 引言  
 
 
1.1 本資料摘要旨在介紹澳洲、英國及美國禁止種族歧視的相關

法例，並提供資料，說明種族歧視的定義、被禁止或獲豁免的種族歧

視行為所涉及的範疇，以及負責執行禁止種族歧視法例的機構。附錄

摘錄了選定地方禁止種族歧視法例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相關擬議法例

的特色。  
 
 
2. 種族歧視  
 
 
2 . 1  《 消 除 一 切 形 式 種 族 歧 視 國 際 公 約 》 ( "該 公 約 ")在 1969
年 1月 4日生效。該公約第一條界定 "種族歧視 "為 "基於種族、膚色、
世系或民族或人種的任何區別、排斥、限制或優惠 "。  
 
2.2 澳洲、英國及美國均為該公約的締約國 1，其在制訂禁止種族

歧視的法例時，均遵照上述對種族歧視的定義。該等地區的禁止種族

歧視法例，大體上均符合該公約所採納的原則，同時並未界定各種族

相關之理由，即種族、膚色、世系及民族或人種，而留待法庭詮釋其

涵義。  
 
2.3 種族歧視行為大致可分為兩類。當某人因種族理由而在相同

情況下所得的待遇遜於另一人，是為直接種族歧視 (在美國稱為 "蓄意

的歧視／有區別待遇 ")。例如，僱主拒絕聘用具有合適資格的申請者

而聘用另一資格較差的申請者，而所持理由是前者並非白人而後者為

白人。  
 
2.4 儘管一項規定或條件同樣適用於各不同種族，但某種族團體

中大部分人卻無法遵守該規定或條件，是為間接的種族歧視 (在美國

稱為 "有區別的影響 ")。例如，不准僱員或學生配戴頭飾的規則，可

令戴頭巾的錫克教男人及男童，或戴亞莫克便帽的猶太男人或男童不

能申請有關工作或入讀有關學校。  

                                                 
1  截至 2004年 6月 9日，該 公 約 共有 177個締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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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澳洲  
 
 
法例  
 
3.1 《 1975年種族歧視法令》及《 1986年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
法令》是澳洲禁止種族歧視的兩項主要法例。  
 
3.2 《 1975年種族歧視法令》就禁止種族歧視和實施該公約訂定

條文。根據此法令成立的社區關係專員公署，獲賦權處理有關種族歧

視的申訴。此項權力已移交予根據《 1986年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法
令》成立的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  
 
 
保障範圍  
 
3.3 經《 1995年種族仇恨法令》修訂的《 1975年種族歧視法令》
禁止下列範疇的種族歧視行為：  
 

(a) 就業  ⎯⎯  獲得和提供就業機會、培訓、晉升、同等薪

酬或僱用條件；  
 
(b) 教育  ⎯⎯  接受學校教育；  
 
(c) 房屋  ⎯⎯  購買房屋或土地，或租賃單位或房屋；  
 
(d) 貨品及服務  ⎯⎯  向非政府機構購買貨品及服務，並向

政府機構求助；  
 
(e) 公眾地方及設施  ⎯⎯  進入公眾地方及設施，例如公

園、圖書館、政府辦公室、酒店、禮拜場所或娛樂中心； 
 
(f) 工會  ⎯⎯  參加工會；及  
 
(g) 種族關係  ⎯⎯  冒犯種族的行為，例如在公眾集會上作

出帶有種族偏見的言論，以及在公眾地方張貼帶有種族

偏見的海報或標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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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措施  
 
3.4 根據《 1975年種族歧視法令》，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可推出特

別措施改善弱勢種族團體 (例如某種族的移民 )的環境，以期提高他們

獲得均等機會的可能性。這些特別措施包括：  
 

(a) 為某些種族團體而設的英語計劃；  
 
(b) 為健康欠佳的種族團體提供特別的醫療服務；  
 
(c) 為來自弱勢種族團體的學生提供租金援助；及  
 
(d) 為協助弱勢種族團體人士就業而設的就業計劃。  
 

 
3.5 這些特別措施均屬臨時性質，當提高某種族團體獲得均等機

會的可能性這宗旨已達，措施便會停止，從而避免永久地給予該種族

團體某些獨有權利。  
 
 
負責機構  
 
3.6 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是根據《 1986年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
會法令》成立的獨立法定機構，負責在澳洲促進人權的發展，以及打

擊種族、年齡、性別和殘疾歧視。  
 
3.7 為了履行責任，該委員會：  
 

(a) 鼓勵公眾討論，並進行和統籌研究和教育計劃；  
 
(b) 調查有關歧視的申訴，並嘗試通過調解解決這些個案； 
 
(c) 就人權和涉嫌違法的歧視行為的法庭案件，向聯邦法院

或聯邦裁判法院提供協助；及  
 
(d) 就可能侵犯人權或帶有歧視的行為或做法進行研訊，並

提議所須採取的行動，以解決已認定為屬於侵犯人權或

歧視的行為或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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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該委員會由一名主席 2 管理，該主席由澳洲總督委任。主席

為該委員會的行政總裁，由 5名專員輔助。澳洲總督是根據有關專員

在與禁止歧視相關的適當資歷、知識或經驗而作出委任。  
 
3.9 每位專員負責某一特定範疇的歧視事宜，種族歧視專員則負

責種族歧視的事宜。根據《 1975年種族歧視法令》，種族歧視專員的

職責包括：  
 

(a) 推廣打擊種族歧視的研究和教育計劃；  
 
(b) 加強社會對《 1975年種族歧視法令》的認識，並鼓勵公

眾遵守；  
 
(c) 就與種族歧視有關的法庭案件，向聯邦法院或聯邦裁判

法院提供協助；及  
 
(d) 將種族歧視的事宜轉介予該委員會進行公眾研訊。  

 
 
4. 英國  
 
 
法例  
 
4.1 經《 2000年種族關係 (修訂 )法令》修訂的《 1976年種族關係
法令》及《〈 1976年種族關係法令〉2003年 (修訂 )規例》，是英格蘭、

威爾斯及蘇格蘭禁止種族歧視的兩項主要法例。《 1976年種族關係法
令》明文禁止多個範疇 (例如僱傭及教育 )的種族歧視行為，並設立種

族平等委員會，負責處理有關種族歧視的事宜。  
 
4.2 《 2000年種族關係 (修訂 )法令》將禁止種族歧視行為的公共

職能範圍擴大  (例如警務、發牌及出入境事宜 )，並規定多個公共主

管當局須負起促進種族平等的一般責任。制訂《〈 1976年種族關係法
令〉 2003年 (修訂 )規例》，是為了加強《 1976年種族關係法令》中業

經修訂條文的效力，例如在間接歧視的定義方面，以符合歐洲委員會
種族指令第十三條 3 的規定。  

                                                 
2 現任主席為御用大律師 John von Doussa先生，他曾擔任法官。兩名前主席亦為

法官，而另一名前主席則為法律教授。  
3  歐洲委員會種族指令第十三條為歐洲各地就種族歧視所提供的法律保障訂定

最低標準，各成員國均須遵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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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 1997年種族關係 (北愛爾蘭 )令》及《 1998年北愛爾蘭法令》
是北愛爾蘭禁止種族歧視的兩項主要法例。前者明文禁止多個範疇

(例如僱傭及教育 )的種族歧視行為，而後者則設立了北愛爾蘭平等委

員會，處理種族歧視等事宜。  
 
4.4 《 1997年種族關係 (北愛爾蘭 )令》為種族團體作出詮釋，訂

明愛爾蘭流浪者社群 (這社群有相同的歷史、文化及傳統，包括歷史

上曾在愛爾蘭島過遊牧生活 )是一個種族團體。  
 
 
保障範圍  
 
4.5 經《 2000年種族關係 (修訂 )法令》修訂的《 1976年種族關係
法令》與及《 1997年種族關係 (北愛爾蘭 )令》均禁止在下述範疇的種

族歧視行為：  
 

(a) 就業  ⎯⎯  招聘、甄選、晉升、調職、培訓、薪酬福利、

解僱及工作條款和環境；  
 
(b) 教育  ⎯⎯  取錄、學生的待遇及排斥使用學校設施；  
 
(c) 房屋  ⎯⎯  物業的銷售、租賃及管理；  
 
(d) 貨品、設施及服務  ⎯⎯  接受公共貨品及服務，購買公

開發售的貨品及服務，以及進入公共設施；  
 
(e) 公共職能  ⎯⎯  當維持治安的執法機構 (如警方及官方

檢控事務部 )執行職務時；及  
 
(f) 工會  ⎯⎯  參加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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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措施  
 
4.6 《 1976年種族關係法令》及《 1997年種族關係 (北愛爾蘭 )令》
均批准採取稱為 "積極行動 "的特別措施。政府及非政府組織均有採取

此等積極行動，以滿足某一種族團體在教育、培訓或福利方面的特殊

需要，從而防止歧視並消除過往的歧視。積極行動的例子包括：  
 

(a) 倘在過去 12個月，某一種族團體從未有人或只有極少數

人曾從事某類工作，僱主為該種族團體的人提供有關該

類工作的培訓；  
 
(b) 辦學機構為某一種族團體開辦以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

課程；及  
 
(c) 生當局為某一種族團體的成員提供特別健康檢查服

務。  
 
 
4.7 然而，法例規定在進行積極行動時，不得在招聘及甄選過程

中對某一種族團體有所偏頗。  
 
 
負責機構  
 
4.8 種族平等委員會根據《 1976年種族關係法令》成立，作為一

個獨立法定機構，該委員會負責消除英格蘭、威爾斯及蘇格蘭不同種

族團體人士之間的歧視，以及促進平等機會和他們之間的良好關係。 
 
4.9 為履行職責，該委員會：  
 

(a) 為那些認為受到種族歧視或騷擾的人士提供資料及意

見；  

(b) 就涉嫌種族歧視個案或已界定的範疇 (例如中學收生 )進
行正式調查，確定當中是否涉及歧視；  

(c) 與公共組織、商界及各界團體攜手合作，推廣有助確保

人人獲得平等待遇的政策及做法；  

(d) 舉辦活動以加強公眾對種族問題的認識，並鼓勵團體及

個別人士共同參與建設公義社會；及  

(e) 確保所有新訂法例均充分顧及《 1976年種族關係法令》
及其就歧視所提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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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北愛爾蘭平等委員會根據《 1998年北愛爾蘭法令》成立，作

為一個獨立法定機構，該委員會負責打擊北愛爾蘭的種族及其他形式

的歧視，並促進北愛爾蘭的平等機會。北愛爾蘭平等委員會藉提供

意見，舉辦與種族平等委員會相若的宣傳活動和執法行動，以履行職

責。  
 
 
5. 美國  
 
 
法例  
 
5.1 在美國，種族歧視行為由數項法例規管。禁止種族歧視的主

要法例有《 1964年公民權利法令》及《 1991年公民權利法令》。其他

法例還包括《 1972年教育機會法令》、《 1972年平等就業機會法令》、

《 1963年同等薪酬法令》、《 1965年選舉權法令》及《 1968年公平房
屋法令》。  
 
5.2 《 1964年公民權利法令》旨在 "執行憲法規定的選舉權；授
予美國的地方法院司法管轄權，以解除在公眾地方帶有歧視的禁制；
授權檢察長提出訴訟，以保障公共設施及公眾教育的憲法權利；擴大
公民權利委員會；防止聯邦資助計劃出現歧視情況；成立平等就業機
會委員會；以及達致其他目的。"《 1991年公民權利法令》訂定條文，

容許對蓄意的就業歧視案件索取金錢賠償。  
 
 
保障範圍 

 
5.3 《 1964年公民權利法令》連同其他禁止種族歧視的法例，禁

止下列範疇的種族歧視：   
 

(a) 就業  —— 聘請及僱用過程的各方面，例如申請工作、

聘用、解僱、晉升及培訓等；  
 
(b) 教育  —— 取錄、招募、財政資助、學術課程、學生待

遇及服務、輔導及指導、訓導、課室編排及評分制度； 
 
(c) 房屋  ⎯⎯  房屋的提供、修復或管理；住宅物業的售

賣、出租、租金及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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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公共設施  —— 向公眾提供食物、住宿、汽油或娛樂的

私人設施；公共主管當局擁有和營辦的設施，例如醫院

及公園等；  
 
(e) 執法  —— 警察部門、監獄及青少年懲教設施；   
 
(f) 聯邦資助計劃  ⎯⎯  提供及取得聯邦政府所資助的援

助、福利及服務，例如醫院服務等；   
 
(g) 工會  —— 會籍；及  
 
(h) 選舉  —— 選舉權。  

 
 
特別措施  
 
5.4 根據《 1964年公民權利法令》標題VII，稱為 "肯定行動 "的特

別措施是容許的。肯定行動是指 "消除以往或現行慣例、政策或其他
阻礙平等就業機會的影響的適當行動。 "  
 
5.5 舉例而言，肯定行動包括：  
 

(a) 設計招聘計劃，以吸引某種族團體的合資格成員；  
 
(b) 修改甄選文書或程序，以便減少或消除某些職業類別對

某些群體的排斥作用；及  
 
(c) 制訂培訓計劃及課程，向少數民族及婦女提供所需的機

會、技術及經驗，讓其能執行技術行業、工藝或專業的

職能。  
 

 
5.6 聯邦政府鼓勵州政府及私人組織制訂自願性質的肯定行動

計劃。例如，聯邦政府會要求政府承辦商為轄下各機構制訂書面的肯

定行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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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機構  
 
5.7 美國並無單一主管當局負責推行禁止種族歧視的政策，各政

府部門自行負責消除其所負責的政策範疇內的種族歧視情況。舉例而

言，教育部執行《 1964年公民權利法令》標題VI，以確保接受聯邦資

助的教育機構能保障學生免受種族、膚色或民族方面的歧視。  
 
5.8 在就業方面，根據《 1964年公民權利法令》成立的平等就業

機會委員會，負責促進工作場所的平等機會，以及執行聯邦法例，禁

止種族、膚色、性別、宗教或民族方面的僱傭歧視。為履行責任，該

委員會：  
 

(a) 統籌所有聯邦平等就業機會規例、慣例及政策；  
 
(b) 調查涉嫌僱傭歧視個案；  
 
(c) 嘗試為僱傭歧視個案所涉及的各方進行調解；及   
 
(d) 審裁歧視申索，並作出裁決。  

 
 
5.9 美國公民權利委員會根據《 1964年公民權利法令》成立，   
8名委員中，美國總統及國會各委任 4名。委員會中不得有 4名以上的

委員來自同一政黨。這個代表兩黨的委員會，負責監察基於種族、膚

色、宗教、性別、年齡、殘疾或民族理由而導致的歧視或令美國憲法

所訂受到法律平等保障的權利受到破壞的情況，或在執行司法工作方

面出現的問題。  
 
5.10 美國公民權利委員會透過下列方式，執行監察一切形式歧視

(包括種族歧視 )的職務：   
 

(a) 舉行聽證會並諮詢其州諮詢委員會，以研究和收集資

料；  

(b) 評核聯邦法例及政策；  

(c) 將所接獲的投訴轉介有關的聯邦、州或地方政府或私人

組織採取行動；  

(d) 向美國總統及國會呈交報告、研究結果及建議；及  

(e) 發出公共服務文告，以阻遏歧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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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選定地方禁止種族歧視的法例  

 
英國   

澳洲  英格蘭、威爾斯

及蘇格蘭  
北愛爾蘭  

美國  香港  

法例   《 1975 年 種
族歧視法令》

 《 1986 年 人
權 及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法
令》  

 《 1976 年 種 族
關係法令》  

 《 2000 年 種 族
關 係 ( 修 訂 ) 法
令》  

 《 〈 1976 年 種
族 關 係 法 令 〉
2003 年 ( 修 訂 )
規例》   

 《 1997 年 種
族關係 (北愛
爾蘭 )令》  

 《 1998 年 北
愛 爾 蘭 法
令》  

 《 1964 年 公 民
權利法令》  

 《 1991 年 公 民
權利法令》  

 擬議的《種族歧視條例草案》 

定義   參照《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第一條，該條界定 "種族歧視 "為 "基於種族、膚色、世系或民

族或人種的任何區別、排斥、限制或優惠 "  

界 定 種 族 相

關 理 由 的 條

文  

 沒有   沒有   有 ， 愛 爾 蘭

流 浪 者 社 群

獲 界 定 為 一

個種族團體  

 沒有   沒有。儘管於 1997年發表題為

《平等機會：關於種族歧視的
研究》 的諮詢文件建議把內

地 新 來 港 定 居 人 士 納 入 研 究

範圍，但現在的諮詢文件表明

"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所受到
的歧視待遇，並非基於種族，
而是一種社會歧視，因此不屬

條例草案擬涵蓋的範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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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續 )  
 

英國   
澳洲  英格蘭、威爾斯  

及蘇格蘭  
北愛爾蘭  

美國  香港  

保障範圍   涵蓋日常生活的各主要範疇，例如就業、教育、房屋、貨品及服務，以及公共地方及設施等  

特別措施   提 高 某 種 族

團 體 獲 得 均

等 機 會 的 可

能 性 的 臨 時

措施  
 

 只 限 於 滿 足 某 一 種 族 團 體 在 教

育、培訓或福利方面的特殊需要

而採取的積極行動  

 消 除 阻 礙 平 等

就 業 機 會 的 肯

定行動  

 提 高 某 種 族 團 體 獲 得 均 等 機

會的可能性的特別措施  

負責機構   人 權 及 平 等

機會委員會  
 

 種 族 平 等 委 員

會  
 種 族 平等委

員會  
 負 責 執 行 公 民

權 利 法 律 的 各

政府當局  
 監 察 法 律 執 行

情 況 的 美 國 公

民權利委員會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或 新 的 種 族

平等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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